


附件3
专利申请须知

第一条 通过江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省保护中心”）提交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可以享受省保护中心提供的快速预审服务并接受有关管理规定。
第二条 申请人应在省保护中心完成备案，提交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申请人及申请领域应符合省保护中心的要求，属于省保护中心目前受理的分类号范围。
第三条 如果申请人希望享受专利费用减缴，应在提交专利申请前，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理系统进行专利费减备案。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专利申请，不得通过快速审查通道进行办理：按照专利合作条约（PCT）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国际申请、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所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分案申请和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所规定的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申请。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申请将自动转为普通申请程序，继续进行审查：
（一）申请不满足本须知第一至三条中任意一条规定的；
（二）申请人违背所签署的《专利预审服务承诺书》的；
（三）在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初步审查中，国家知识产权局需要发出审查意见通知书的；
（四）在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初步审查中，申请人针对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作出答复后仍未满足授权条件的；
（五）在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中，申请人针对第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作出答复后仍未满足授权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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